
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意见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

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以下简

称“《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以下

简称“《实施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

市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安徽六国化工股份有限

公司章程》（以下简称“《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安徽六

国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独立董事，对公司第七

届董事会二十二次会议的相关事项，发表如下独立意见： 

公司长期以来，因业务发展需要，公司主要通过债务融资等方式

补充营运资本，使得公司负债规模不断扩大，财务费用负担较重，与

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相比，公司资产负债率水平较高；同时，

公司合并报表流动比率低于同行业可比上市公司平均水平，短期偿债

压力较大。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将增加公司资本金，降

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进一步改善财务状况，提高

公司风险抵御能力；同时，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补充流

动资金及偿还银行贷款，有利于公司合理优化负债规模，减少公司财

务费用的支出，减轻公司财务负担，进而提高公司持续盈利能力。因

此，公司继续推进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事项，有利于公司解决提高上

市公司资产质量，从根本上有益于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 

因此，董事会决定将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未表决通过的

原第 2、3、4、6、7、8 项议案，重新提交公司临时股东大会审议符



合法律规定，从根本上有益于包括中小股东在内的全体股东利益。 

我们同意将该议案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独立董事： 

 

王素玲         林平 

 

2021年 9 月 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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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董事： 

 

王素玲：_____________            林平：_____________ 

 

 

2021年 2月 26日 

 


